附件4: 行政处罚信息
	序号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案件名称
	违法企业名称或违法自然人姓名
	违法企业组织机构代码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主要违法事实
	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
	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
	做出处罚的机关名称和日期

	1
	（明元）食药监食罚〔2018〕2号
	陈清才生产经营甜蜜素超标的馒头案
	陈清才
	350403600072684
	陈清才
	生产经营甜蜜素超标的馒头案
	种类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。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第（四）项。
	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三明市财政专户的开户银行
	三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三元分局2018年2月28日




